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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

：

00

在公司办公楼

四楼会议室现场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上公告。 大会到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9

人，代表股份数

74,409,413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6.79%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石东明

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

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74,409,41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74,409,41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74,409,41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09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9,674,521.24

元，提取

10%

法定盈余

公积金

967,452.12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84,090,789.02

元，减去

2008

度分红派息

13,483,260.00

元，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79,314,598.14

元。

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20,224.89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拟以每

10

股派发

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20,224,89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59,089,708.14

元结转下一

年度分配。 公司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74,409,41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刊登于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询

阅读，公司年度报告摘要已刊登在

2010

年

4

月

23

日的《证券时报》上。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74,409,41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66,245,532

股同意（关联股东

8,163,881

股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

0

股弃权。

（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年度报酬的议案》

会议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的审计机构，同意支付给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的审计费用为

30

万元，包括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报告等费用。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74,409,41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

。

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74,409,41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具体修改内容见本公告附件。

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国君先生、张飞

猛先生、吴幼光先生、朱民儒先生、舒国平先生、陈建荣先生、陈建根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其中朱

民儒先生、舒国平先生、陈建荣先生、陈建根先生

4

人为独立董事，上述董事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3

年

5

月

17

日，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选举张国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表决结果为：同意

74,409,413

股；

选举张飞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表决结果为：同意

74,409,413

股；选举吴幼光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表决结果为：同意

74,409,413

股；

选举朱民儒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表决结果为：同意

74,409,413

股；

选举舒国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表决结果为：同意

74,409,413

股；

选举陈建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表决结果为：同意

74,409,413

股；

选举陈建根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表决结果为：同意

74,409,413

股。

十、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梦玮先生、庄立

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荐产生的监事陈菊芳女士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上述监事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3

年

5

月

17

日，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选举王梦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表决结果为：同意

74,409,413

股；

选举庄立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表决结果为：同意

74,409,413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 独立董事陈建根先生代表四位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 报告对

2009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

见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独立董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网

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陈农、朱挺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通过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由九名减少至七名。 为此，对

公司章程有关条款作如下修改：

1

、原公司章程：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

（一）董事人数少于本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

6

人）时；

现修改为：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少于本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

5

人）时；

2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七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 并按有关规定的比例设置

独立董事。

现修改为：第一百三十七条 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 并按有关规定的比例设置独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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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5

月

6

日

以传真或专人送达等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4

：

00

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张国君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亲自出席董事

7

名，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以

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推选，选举张国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上届董事会董事长石东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董事会对石东明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提名，决定继续聘任张国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三、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同意继续聘任马镜跃先生、王宗臻先生、穆泓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张令华先生为公

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马镜跃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四、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继续聘任穆泓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聘任的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阅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履历，未发现其有《公司法》规定的禁止任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

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我们认为其具备了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能力。

2

、上

述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选举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

对此次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表示同意。

五、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继续聘任朱佩红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六、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会议同意继续聘任朱佩红女士为公司审计部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七、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发放公司独立董事、董事、监事

津贴的议案》。

公司拟每年发放给独立董事、董事、监事津贴将与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监事津贴一致，分别

为

2.8

万元、

1.8

万元、

0.9

万元（均为税后），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会议所发生的食宿、交通

等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认为：

1

、公司发放独立董事、董事、监事津贴有利于促使公司独立董事、董

事、监事更加勤勉尽责地履行义务；

2

、公司发放独立董事、董事、监事津贴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3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对此次发放公司独立董事、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表示同意。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四个专业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如下：

1

、选举张飞猛、张国君、朱民儒（独立董事）为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并由张飞猛担任召集人；

2

、选举陈建荣（独立董事）、朱民儒（独立董事）、张飞猛为公司提名委员会委员，并由陈建荣担任召集

人。

3

、选举陈建根（独立董事）、舒国平（独立董事）、吴幼光为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并由陈建根担任召集

人；

4

、选举舒国平（独立董事）、陈建荣（独立董事）、张国君为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由舒国平担

任召集人。

九、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的议

案》。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5

月

19

日

附：简历

张国君先生 中国国籍，

1960

年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历任浙江牦牛服装辅

料（集团）公司副厂长、副总经理、总经理，宁波牦牛服装辅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宁波宜科科技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张国君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3.04%

的股份；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马镜跃先生 中国国籍，

1958

年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历任南通海盟有限公司生产技术

部长、副总经理，宁波牦牛服装辅料有限责任公司营销副总经理，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马镜跃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0.99%

的股份；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宗臻先生 中国国籍，

1962

年出生，大学文化，工程师，中共党员。历任石家庄衬布总厂车间技术员、

车间技术主任、技术处副处长、衬布分厂厂长、总厂技术开发中心主任、总厂厂长助理、总厂副厂长，宁波牦

牛服装辅料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宁波宜

阳宾霸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宗臻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0.87%

的股份；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穆泓女士 中国国籍，

1966

年出生，大学文化。历任职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管理部员工，北京顺美

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公关信息部经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穆泓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

0.22%

的股份；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令华先生 中国国籍，

1964

年出生，大学文化，会计师。 历任鄞县泉生酒厂财务科长，浙江牦牛服装

辅料集团公司财务科员、财务科副科长、财务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张令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妻子俞琴雅持有本公司

0.02%

股份；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聘任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佩红女士 中国国籍，

1966

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

理、证券部副经理。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内部审计负责人。

朱佩红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036

证券简称：宜科科技 公告编号：

2010-013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5

月

6

日以传真或专人送

达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下午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

3

名，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

3

名，会议由王梦玮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经与会监事推荐，选举王梦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2010

年

5

月

18

日至

2013

年

5

月

17

日止。

特此公告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0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036

证券简称：宜科科技 公告编号：

2010-014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收到公司工会《关于推荐陈菊芳女士作为职

工代表出任公司监事的函》，该函具体内容如下：

因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于

2010

年

7

月

13

日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和公司治理结构要求，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荐，提名陈菊芳女士（附简历）作为公司职工代表出任宁波宜

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其与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二名股东代表监

事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与股东代表监事一致。

特此函告。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2010

年

5

月

19

日

陈菊芳女士简历：

陈菊芳女士 中国国籍，

1952

年出生，高中文化，工程师，中共党员。 历任浙江牦牛服装辅料（集团）公

司车间主任、副厂长、副总经理等职务，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召集人。 现任宁波宜科服饰

辅料有限公司和宁波牦牛服装衬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监事。

陈菊芳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

0.42%

的股份；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证券简称：

ＳＴ

零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２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在《证券时报》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就公司现金定向增

发事宜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讨论、表决。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公

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发布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通知。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星期一）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华强北路现代之窗

Ａ

座

２６

楼公司本部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５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

票为准；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

有权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５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２．６

限售期

２．７

募集资金投向

２．８

上市地点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３

、审议《关于批准公司与练卫飞、苏光伟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提请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上述审议事项作出决议， 上述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现代之窗大厦

２６

楼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会议联系人：夏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２８００５３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２８００８９

邮编：

５１８０３１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４

、其他事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资者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０７

，投票简称：零七投票 。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Ａ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Ｂ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００７

；

Ｃ

、在“委托价格”项下输入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表示对议案一至议案五所有议案统一表

决；

１．００

代表议案

１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全部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元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０２

元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３

元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４

元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５

元
２．６

限售期
２．０６

元
２．７

募集资金投向
２．０７

元
２．８

上市地点
２．０８

元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０９

元
２．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０

元

３

关于批准公司与练卫飞
、

苏光伟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合同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提请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６．００

元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

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在股东对议案

２

进行投票

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

２

投票表决，以股东对子议案中已投票

表决的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子议案，以对议案

２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议

案

２

投票表决，然后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议案

２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在股东对总议案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各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已投票表决

的各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然后对各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Ｄ

、在“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反对
２

弃权
３

Ｅ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股东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 校验号码的有效期为七日。

Ｂ

、激活服务密码：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新股申购业务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

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大于
１

的整数
服务密码挂失后第二日正式注销，注销后投资者方可重新申领。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Ａ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Ｂ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Ｃ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Ｄ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

５

、投票注意事项：

Ａ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Ｂ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Ｃ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Ｄ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授权其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６

限售期
２．７

募集资金投向
２．８

上市地点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批准公司与练卫飞
、

苏光伟签订的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议案

６

关于提请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说明：

１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２

、在“同意”、“反对”、“弃权”三栏中，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

”，其他栏打 “

х

”。

同一议案若出现两个“

√

”，视为无效投票；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

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 天内有效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2216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

2010-014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此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主持人：副董事长贾岭达女士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51400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5.53%

。

四、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九）审议通过了《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董事候选人陈南先生所获得的票数为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董事候选人贾岭达女士所获得的票数为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董事候选人陈泽民先生所获得的票数为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董事候选人陈希先生所获得的票数为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董事候选人张雷先生所获得的票数为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独立董事候选人孟素荷女士所获得的票数为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独立董事候选人尹效华先生所获得的票数为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道庆先生所获得的票数为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董事候选人何平先生所获得的票数为

679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9.80%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监事候选人贾勇达先生所获得的票数为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监事候选人朱文丽女士所获得的票数为

851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尹效华先生宣读了本人述职报告， 并代表独立董事孟素荷女士、 张道庆先生进行了述

职，对

2009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

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独立董事孟素荷女士、 尹效华先生、 张道庆先生的 《独立董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于

2010

年

4

月

8

日刊登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www://cninfo.

com.cn

）。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马志飞律师、宋珂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三全食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601607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编号：临

2010－030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年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在上海宛平宾馆（上海市宛平路

315

号）

4

楼多功能厅召开。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委托代

表共

95

人，代表股份总数

1,286,480,067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5615%

。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吕明方董事长主持。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

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股权数为

1,286,480,067

股，其中：同意

1,286,461,144

股，占

99.9985%

；反对

9,229

股，弃权

9,694

股。

2

、审议通过《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股权数为

1,286,480,067

股，其中：同意

1,286,461,144

股，占

99.9985%

；反对

9,229

股，弃权

9,694

股。

3

、审议通过《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股权数为

1,286,480,067

股，其中：同意

1,286,461,144

股，占

99.9985%

；反对

9,229

股，弃权

9,694

股。

4

、审议通过《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审计，公司

200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73,332,511.58

元（其中：

2009

年

7

月至

2009

年

12

月期间实现

103,155,996.21

元）， 提取

2009

年度法定盈余公积

13,683,515.75

元及子公司提取

2009

年度职工奖福基金

847,174.12

元后，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04,064,512.74

元，扣除

2009

年度现金红利

分配

25,610,752.81

元，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437,255,581.64

元。

经审计，公司

2010

年

1

月份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57,491.00

元。

2009

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药集团

"

）和上海上实（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上实

"

）承诺：放弃上药集团和上海上实认购的上海医药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

对上海医药在相关期间（基准日至交易交割日，即

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1

月）形成的利润，该等分配权项

下的利润经交易交割日审计后确定，并按照本次交易后上海医药的股份总数扣减上药集团、上海上实认购

的上海医药本次新增股份后，由本次交易后的该等股份持有人共享。

鉴于以上承诺，对公司

2009

年资产重组过渡期（即

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1

月）产生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

138,713,487.21

元， 以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

1,992,643,338

股扣减上药集

团认购的

455,289,547

股及上海上实认购的

169,028,205

股后的股份总数为基数 （即

1,368,325,586

股），向

该等股份持有人实施分配，即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2

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139,569,209.77

元。 对

2009

年上半年的利润不实施分配。 上述方案实施分配后， 公司结存未分配利润为

333,243,862.87

元。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股权数为

1,286,480,067

股，其中：同意

1,286,378,955

股，占

99.9921%

；反对

42,218

股，弃权

58,894

股。

5

、审议通过《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的议案》：公司同意支付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母公司）人民币

73

万元整；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股权数为

1,286,480,067

股，其中：同意

1,286,461,144

股，占

99.9985%

；反对

9,229

股，弃权

9,694

股。

6

、审议通过《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负责本公司

2010

年度审计工作。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股权数为

1,286,480,067

股，其中：同意

1,286,461,144

股，占

99.9985%

；反对

3,000

股，弃权

15,923

股。

7

、审议通过《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的议案》：

（

1

）本公司

201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为

17,700

万元；

（

2

）本公司或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原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医药分销零售资产设立之新公

司）

201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为

14,900

万元；

（

3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01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为

75,331

万元。

为便于操作，授权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在上述计划额度内负责落实担保的具体实施工作。决议自本年度

股东大会通过日起一年内有效。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股权数为

1,286,480,067

股，其中：同意

1,275,803,542

股，占

99.1701%

；反对

10,666,831

股，弃权

9,694

股。

8

、审议通过《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独立董事津贴水平为每年

度人民币捌万元整（含税）。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股权数为

1,286,480,067

股，其中：同意

1,286,461,144

股，占

99.9985%

；反对

9,229

股，弃权

9,694

股。

三、公证、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由上海市东方公证处进行

现场公证。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载有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公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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